             領    款    收   據  (私立幼兒園所適用)

    茲收到屏東縣政府補助112學年度第2學期準公共幼兒園之政府協助家長支付補助經費
計新臺幣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（金額請以國字填寫：壹.貳.參.肆.伍.陸.柒.捌.玖.零），屬實無訛。
   此致

屏東縣政府
園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園所名稱請寫全銜，需與關防一致，不符者予以退件)
統一編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園長：           【蓋章】〈必填〉
中    華    民   國   113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※
※存摺影本戶名及帳號需清晰；帳戶名需為園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請蓋關防)





存摺影本黏貼處











